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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无政府主义否定性地回答了国家合法性的问题，

并以此为前提阐明了自己的政治哲学主张。但当代哲学无政府主义认为应该具体分析国家的不合法性，从而

确定反抗国家的行为之层次，而且不认为取缔或毁灭国家是无政府主义的唯一目的。哲学无政府主义与当代

西方政治哲学的其他派别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理论论争，拓展了自身的政治哲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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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罗尔斯《正义论》（１９７１年）出版之前，沃尔夫出版了其无政府主义著作《为无政府主义

申辩》［１］（１９７０年），而三年之后罗伯特·诺齐克的著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１９７４年）问世，由

此复兴了政治哲学的诸种议题并构筑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图景。相比于罗尔斯和诺齐克的被广

泛关注，沃尔夫与其著作显然暗淡不少。然而，沃尔夫在这部著作中重提了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

主张，尽管他的最终目的与当代主流政治哲学有一定的区别，但他把康德和经典自由主义的基本思

想带入到当代政治哲学的视域之中，对罗尔斯和诺齐克以及在他们之后的政治哲学不无启发。而

对无政府主义而言，沃尔夫开启了当代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思考，直接促成了哲学无政府主义的

当代表述与当代论争。

所谓哲学无政府主义，是围绕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并以个人自由权利之至上性和国家权威之

不合法性为其根本政治哲学主张而展开的一种批判性政治哲学思潮。沃尔夫之后，哲学无政府主

义的当代代表人物还有Ｊｏｈｎ　Ｓｉｍｍｏｎｓ、Ｊｅｓｓｅ　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ｏｓｅｐｈ　Ｒａｚ、Ａ．Ｄ．Ｗｏｏｚｌｅｙ、Ｊｏｈｎ　Ｐ．Ｃｌａｒｋ
等，对当代哲学无 政 府 主 义 思 想 形 成 有 贡 献 的 还 有 它 的 当 代 批 评 者，比 如Ｃｈａｉｍ　Ｇａｎｓ、Ｒｉｃｈａｒｄ

Ｄａｇｇｅｒ、Ｓｔｅｖｅｎ　ＤｅＬｕｅ、Ｔｈｏｍａｓ　Ｓｅｎｏｒ、Ｔｏｎｙ　Ｈｏｎｏｒｅ等学者。令人惊讶的是，当代自由主义的政治

哲学家对哲学无政府主义思想并非完全排斥而是表现出根源上的亲密，比如当代具有创造性的自

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诺齐克、布坎南，甚至哈贝马斯，在他们的政治哲学构建之中，均不约而同地

呈现出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思考。［２］由此可见，哲学无政府主义是当代不可或缺的政治哲学

派别，它从否定国家合法性的基本前提出发，阐述了自己的政治哲学主张，并在应对各类政治哲学

批评之中拓展了自身独特的理论内涵。

一、国家合法性的否定

一般而言，无政府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主张是个人自由的至上性和国家权威的不合法性。在

３１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２－２８
作者简介：谭杰，哲学博士，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研究”（０８ＣＺＸ０３６），项目负责人：谭杰；中央高校基

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列奥·斯特劳斯政治哲学研究”（ＳＷＵ１００９０５０），项目负责人：谭杰。



它们看来，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而“强制始终是一种罪恶”［３］，国家作为具有强制力量的权威，

并不是如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们所理解的 那 样是 自由的 保 障，而是侵犯和损害自由的罪 魁 祸 首。

故此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一致认为：所有现存的国家都具有不合法性，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中不可或

缺的基本要素。［４］１０３对于国家的不合法性，近代以降的无政府主义思 想 家 进行了多 种多样的论证，

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霍顿则根据他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理解，把这些论证区分为了“积极

的”论证和“消极的”论证，也即他所说的“积极的”哲学无政府主义与“消极的”哲学无政府主义之间

的区分：前者“对于为什么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政治义务这个问题提供了自己的积极论证”；后 者

“仅仅从所有证成政治义务的积极尝试都失败了，就得出结论说根本没有这种义务”，进而论证了无

政府主义的这一思想主张。［５］

从“积极的”论证角度来看，无政府主义否定国家合法性的论证，或者说，对国家不合法性的论

证大致有四种方式：第一，无政府主义者对这一观点的承认通常由对自愿主义的预先承认（即承认

自律、自由选择或自决等具有决定性的道德意义）所激发起来，从而认为现存国家从根本上讲是非

自愿的或强制性的；［１］第二，由对平等主义的预先承认（即承认权利平等、机会平等或获得基本好处

的权利平等诸如此类的观点）所激发起来，从而认为现存国家从根本上讲是等级制的、男权至上的、

阶级专政的或不平等的；［６］第三，是由对共同体价值的预先承认（即承认共同的目标、团结一致的感

情或同情心等具有重大道德意义）所激发起来，从而认为现存国 家 使 人 彼 此 疏 远、彼 此 分 裂；［７］第

四，是由对这些立场的某种结合的预先承认所激发起来。总的来说，否定国家合法性的“积极”论证

主要是从个人的自然权利以及政治理想的达成与否的角度展开的论证。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家都

优先主张个人具有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正如法国《人权宣言》中所立之自由、平等等权

利，正是因为国家作为一种享有强力的组织对自由和平等可能或事实上的侵犯和损害使得国家在

合法性上不能得到根本的证明。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想家葛德文在其著作《政治正义论》中强调自由

或自治的重要性，认为个人自由权利和国家权威之间存在永恒的冲突，而且此种冲突无法调和，从

而否认了权威对维护和保护公民自由的积极作用。［８］巴枯宁则认为，个人的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

的和普遍的，“一切权威都是虚伪的、专横的、独断的、致人死命的”［９］。在巴枯宁看来，自由是最为

重要的，国家权威与自由则完全冲突，个人自由和国家权威相互排斥，“国家，任何一种国家，哪怕用

最自由最民主的形式装饰起来，都必然是建立在控制、统治、暴力即专制的基础上的”［１０］３５。巴枯宁

认为，国家在根本上不合法，要想实现个人的绝对自由，就必须废除国家的政治权力。

从“消极的”论证角度来看，国家不合法性的论证并不在于某种先验或经验性依据，而是在于国

家合法性论证的失败，从否证的意义上证明了国家的不合法性。即为了论证国家的合法性，政治哲

学家们提出的主要论证理论有同意理论（Ｃｏｎｓｅｎｔ）、自愿理论（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ｓｍ）、自然责任理论（Ｎａｔｕ－
ｒａｌ　ｄｕｔｙ）、公平游戏理论（Ｆａｉｒ　Ｐｌａｙ）等，但这些理论没有一 个被 认 为是 完美的论证 理论，这些理论

均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比如，自霍布斯和洛克以来最为重要的同意理论，一直以来遭受批评。

德沃金曾总结性地分析指出，不管是默然地同意还是确然地同意，均存在着两个需要考虑的环节：

一个是同意是否是自由的表示？另一个是这种自由的表示是否同时伴随有可供选择的其 他 可 能

性？［１１］１９３也就是说，公民对国家权威的同意服从不能是在国家权威的威逼或者引诱之下所作的无可

奈何的选择。此外，即便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由说明公民是自由选择此一国家的统治及其法律和

制度的约束，德沃金认为同意理论也无法回答第二个疑问，“因为一个人离开一个统治者却只能加

入另一个统治者所统治的国度，他根本 无法幸免于不被统治”［１１］１９２－１９３。在德沃金看来，不是“自 由

的”同意当然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同意，据此同意理论显然失之牵强。此外，自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

最为流行的公平游戏理论，也被指责其本身“并不公平”，认为该理论自身存在两个致命的弱点：一

是公平游戏理论认为人们仅仅是因为得到了他们并没有要求的利益而获得了义务，这并不合理；二
是公平游戏理论在关键环节上含糊不清，很难回答“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认为人们从政治组织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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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利益”。［１２］１８５所以，即使不必预先承认任何特殊价值（即那些被认为是由国家所破坏的价值），无政

府主义理论也可能会因为觉察到所有对国家合法性的辩护都有缺陷而被激发起来。换言之，有的

人持无政府主义立场是因为不相信能找到任何一种论据来证明某些或所有现存国家是合法的。如

果迄今为止的政治哲学在寻找任何有说服力的论据来证明国家的合法性时都遭到了失败，那就足

以证明这种怀疑主义是正确的。

上述无政府主义就国家的不合法性进行的正面论证以及国家合法性论证的差强人意激发了哲

学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主张，从而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反思和拓展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内涵。

不过，哲学无政府主义虽然承认国家不合法的基本观点，但它并不认为这种国家不合法的论证就必

然意味着要求在实践中反对或取缔国家，这一点类似于公民不服从的理论。换言之，一方面哲学无

政府主义接受国家不合法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却不像无政府主义的前辈们那样激进地要求破坏

所有现存的国家。在这两种显然相互冲突的主张之间，哲学无政府主义是如何达成一种平衡的呢？

这需要进一步详细地揭示哲学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主张。

二、哲学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哲学思考

当代的哲学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对于某些不合法的国家，我们可能有充分的道德理由不去反抗

或破坏它们，这些理由压倒了一切反抗的权利。哲学无政府主义认为不合法的国家，即缺乏道德上

证成理由的国家并不等于需要完全将其毁灭的国家。对这些国家应该采取一种“实际态度”并仔细

考虑是否应该反对或在何种程度上反对，还需要进一步思考此种国家是否具有一些不被反对或者

免于反对的其他理由。人们在不合法的国家中应该（或可以）如何行动？在回答与这一问题相关的

众多道德考量因素中，国家的不合法性（以及这种不合法所蕴涵的约束性政治义务之不存在）仅仅

是其中之一而已。显然，与传统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不同，哲学无政府主义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并不那

么激进或者极端，而是对国家的不合法性以及如何对待国家的不合法性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并对此

给出了有力的分析。其分析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国家不合法性的程度有区分。哲学无政府主义认为，即使不合法的国家也可能有一些优

点，这些优点并不受那些使得国家丧失合法性的缺陷所影响；而且在决定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国

家时，这些优点也是相关的考虑因素；至少在大多数（即使是不合法的）国家中，根据某些独立的道

德理由，拒绝做法律所要求的事通常也是不对的。比如专制通常是无政府主义认为国家“恶”的集

中表现，但古典政治哲学的观点认为，专制与否并不是区分国家邪恶与否的标准，如果一个专制国

家由一个道德高尚、充满智慧的“哲人王”统治，并为国家中的所有人实现他们的幸福提供了有力的

正面支持，那么这样的国家是否也应该不加区分地被否定或破坏？传统无政府主义显然会认为这

样的国家因为具有“根本恶”的特性应该被否定，但当代无政府主义则认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应该

综合考察此类国家的优点和弊端，从而给出明智的对待方式。

第二，根据国家不合法性的程度不同，反抗国家不合法性的方式也应该有所区别。当代哲学无

政府主义者认为，对待不合法国家的方式大致可区分为两种方式，即强的方式和弱的方式，也可以

据此把二者称为“强无政府主义”和“弱无政府主义”。约翰·西蒙斯说：“弱无政府主义是这样一种

观点，它认为没有普遍 的 政 治 义 务，所 有 国 家 中 的 所 有（或 者 说，至 少 几 乎 所 有）国 民 都 有 道 德 自

由———就是说，拥有一种特权或许可权（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把法律看做是没有约束力的，把政府

看做是没有权威的。那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也接受国家不合法这一判断的最低

限度道德内容，但是除此以外它还主张，国家的不合法性进一步蕴涵了一种道德义务或责任去反抗

国家，并且只要不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就要取缔国家。”［１４］１１２应该说，所谓弱无政府主义，其对待不

合法国家的态度是采取不合作的主体行为而并不主张激进的反抗。而强无政府主义则不同，它主

张以直接的反抗来消除国家的不合法甚至毁灭不合法的国家本身。从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来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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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可认为巴枯宁所主张的应该是一种强无政府主义，相对而言葛德文所主张的是一种弱无政府主

义。约翰·西蒙斯明确指出，哲学无政府主义应该作为一种弱无政府主义而存在，个人应该把反抗

国家作为较弱意义上的政治义务，而不应该始终把反 抗 国 家 作 为自 己 的政 治义 务予以 确定。［１５］除

非一个国家中的不合法性被看做是一个根本的错误，否则它就并不必然意味着有一种反抗这个国

家的义务，因为一个国家可以很明显地缺乏制定约束性法律与政策的普遍性权利，却并不是如此之

邪恶以至于必须去反抗并取缔它。

第三，国家的不合法性和反抗国家的权利并不直接相关。无政府主义一般认为，国家的不合法

性直接为人们反抗国家提供了根据。但当代哲学无政府主义则认为，此种根据不仅不充分，而且并

不直接甚至不相干。西蒙斯曾把国家不合法性和反抗国家的权利比作“商家卖东西并向我收钱的

权利和他的仁慈”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是相互独立的变量，即商家的仁慈并不能理解为没有“向我

收钱”的权利，也不能因为他不向其他人收钱而独独“向我收钱”就认为商家的行为不合法，从而以

为“我”有了买东西但不付钱的权利。这个比喻可以理解为，个人基于国家的不合法对待而得出了

国家不合法性的结论往往具有个别的特性，而并不具有普遍的特性。国家的合法性是一个具有普

遍性的观念，不能因为个人的具体个别行为而遭到简单的否定。事实上，即使“我”有非常普遍的责

任去支持体现了适当美德的国家，这些责任也是对所有这种值得效仿的对象都同等负有的责任，而
不是专门对任何特殊对象所负有的责任。［１３］我们不能认为，所有不合法的国家仅仅因为它们 都 是

不合法的就应该受到其国民或其他人同样的对待（比如单纯地反抗或取缔）。有些不合法的国家也

许已经邪恶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有的国家还算过得去，而且也还算仁慈。所以，当代哲学无政府

主义注意到国家不合法性和反抗国家不同层面上的理论区分，特别是作为个体或部分的不合法和

作为整体或全部道德判断的不合法性应该作出区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实践中的表现也完全

不一样。

总体而言，当代哲学无政府主义并不主张盲目地反抗和取缔国家，而是认为应该对国家的不合

法性作出具体分析来选择适度的对待方式，尤其是不能用个体行为替代全部共同体的行为，也不能

基于国家部分的不合法性就否定国家整体和国家本身。因此，哲学无政府主义事实上主张一种弱

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认为大多数时候并不是要反抗或取缔国家，而是要针对个别的不合法

性国家行为进行“矫正式”的反抗，这种反抗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对国家局部不合法性的修正。此一

观点显然和公民不服从理论有着某种相通之处。

三、围绕哲学无政府主义的论争与辩护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当代哲学无政府主义不仅与其传统形式存在很大的区别，而且其基本

的政治哲学主张也颇富争议性，从而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批评。一般而言，当代围绕哲学无政府主义

存在三种有针对性的反对意见，它们交织起来基本勾勒了哲学无政府主义与其他政治哲学派别之

间的当代论争。

第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哲学无政府主义“激进的外表”与其“温和的”实际后果（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之间有着一条“令人尴尬的鸿沟”。［１４］９０这一批评主要来 自切 姆·甘斯。他认为哲学无政府

主义者通过集中于“微不足道而又不常见的情况，如凌晨三点乱穿马路”来为其观点获取直觉上的

支持，然而这仅仅符合人们对在更熟悉的日常环境中是 否有 必要 服 从这 个问题的通 常看法。［１７］更

重要的是，甘斯对哲学无政府主义者的这一做法评论道：尽管他们正式地拒绝种种支持政治义务的

著名论据（在此基础上，他们宣称国家不合法），然而他们又暗地里依赖同样这些论据（他们“复 兴

了”这些论据）来主张，即使对于不合法的国家，我们也没有必要总是不服从它或破坏它。他认为，

完全接受那些常见的、支持服从法律的论据更为诚实，一旦我们认识到接受政治义务并不意味着道

德总是要求我们服从法律，那就更是如此。［１４］９０－９１甘斯的观点代表了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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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徒有虚名，其思想本身存在内在缺陷。根据前面对哲学无政府主义政治主张的阐述，我
们比较容易地发现此一批判并没有完全理解哲学无政府主义，所谓的“矛盾”在哲学无政府主义看

来并不存在。因为对国家不合法性的论证和采取何种方式予以对待是不同的问题，即便国家存在

不合法性，但通过综合的反思和平衡，并不一定意味着要不服从或否定国家的存在本身。

第二种批评意见则与第一种基本相反，它认为哲学无政府主义过于激进。此一批评认为，接受

哲学无政府主义将会“怂恿对重要法律的普遍性不服从”，并且将被证明是“自由主义政体的一场悲

剧”［１５］；它将具有“极端”且“令人震惊的”后果［１６］［１７］。这种批评显然过于强烈，而且存在两个方面的

问题：一是对国家和法律的不服从并不仅仅是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自由主义本身也有观点认为可以

不服从不合法的法律，这一点可以在洛克及其后继者的著述里获得明确的支持；二是哲学无政府主

义并没有“怂恿对重要法律的普遍性不服从”，相反它主张应该理性分析并谨慎对待，有些时候通过

全面、综合的分析，甚至可以容忍不合法国家和法律的存在和实施。哲学无政府主义与政治义务的

自由主义捍卫者在实际的建议上有时候是一致的，二者存在分歧的主要情形有三种———当法律禁

止无害的行为时；当法律特别地强加政治责任时；当不服从对个人或对个人所合理依赖的社会组织

的某些方面没有严重的负面后果时。而在更多的时候，哲学无政府主义根据独立的道德理由去决

定如何选择最好的行为与政治义务的自由主义捍卫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别。约翰·西蒙斯分析

说，如果哲学无政府主义者的建议得到了普遍采纳，国民将认为自己（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全凭个人

的喜好或兴趣自由地服从或不服从。即使人们全都一致地选择不服从，这些行为也完全可能使得

国家更为开放、更富合作精神、更具自愿色彩，而更少地以有争议的道德与宗教学说为名实施强制，

且不再对金钱与国民的生活那么恣意妄为。［１３］１１６所以，哲学无政府主义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悲剧”，

也不完全就是极端的否定和破坏，它也有其正面的、建构性的意义。

第三种批评来自对哲学无政府主义起始问题的质疑。一般来说，政治哲学围绕两个核心问题

展开：一是“要不要国家”，二是“要什么样的国家”。近代以降的政治哲学大多肯定地默认了国家存

在的必要性而直接思考或试图回答第二个问题。西蒙斯曾批评罗尔斯说：“罗尔斯派的证成主要是

对强制的一种证成，针对那些已经接受了生活于国家之必要性的人们。”［１３］１０９显然，罗尔斯已经肯定

地回答了第一个问题，预设了国家存在的必要性，而尝试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但作为无政府主义

者的西蒙斯则认为必须首先弄清楚“为什么需要国家”，因为这个问题才是整个政治哲学追问的前

提。当然，无政府主义的回答显然是基于国家不合法性的分析而会否定地回答第一个问题。但无

政府主义的批评者却认为，之所以“要不要国家”的问题是第一位且需要优先回答的问题，主要是基

于近代以来“自然状态”的假设。因为任何建立国家的主张，由于试图改变“既存的自然状态”就担

负起了“举证责任”，即需要证明为什么离开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状态是可欲的或正当的。正是因为

如此，政治义务和国家权威的支持者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攻击，并使得无政府主义获得了存在的可

能性。但是，如果自然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状态，人本身就是政治的动物并试图达成社会共同体

或形成国家，那么，“为什么要脱离自然状态而进入一种非自然状态”这一问题就成为无政府主义需

要举证的问题。该观点的持有者显然认为无政府主义对此一问题很难回答。［１８］不过，我们也比较

容易地发现，哲学无政府主义的此种批评者所犯的错误：一是对“自然状态”做非政治性的理解是现

代政治哲学共同的基本前提，否定了“自然状态”的非政治性不仅意味着否定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

前提，也同样否定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理论前提，而且对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之否定不可

能通过古典的理解而否定①；二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精神并不是一种建构性的精神，而是一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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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典政治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般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所以政治性是人的自然属性之一。参见：Ｐｌａｔｏ，Ｔｈｅ　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Ｅｄ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Ｆｅｒｒａｒｉ，Ｇ．ａｎｄ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Ｔ．（２０００），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以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

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



怀疑主义和政治批判主义的精神，它的特质是解构，不能单纯地用建构主义的精神评价和要求哲学

无政府主义。［１９］

综上所述，哲学无政府主义及其当代论争表明，正是围绕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哲学无政

府主义表达了其独特的理论视角以及独特的理论含义，并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图谱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而且是以一种内在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内在的生命力，推动了政治哲

学的当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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